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独立董

事年报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申请融资额度是为满足主营业务发展和日常运营流动资金的需要，公司

资信及经营状况良好，贷款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因此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亦不

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实际控制人徐玉锁先生及董事长陈光珠女士无偿

为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担保及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将《关

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深圳市远望谷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远文”）申请融资事项是为

满足主营业务发展和日常运营资金的需要，深远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

其具备一定的控制能力，公司为其提供反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对

公司的日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实

际控制人徐玉锁先生及董事长陈光珠女士无偿为子公司融资事项提供反担保，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独立董事：蔡敬侠、徐先达、陈治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四日 


